
公司代码：601113 公司简称：华鼎股份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鼎股份 601113 ST华鼎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益惠 刘雨晴

电话 0579-85261479 0579-85261479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 751号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 751号

电子信箱 zq@hdnylon.com zq@hdnylo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033,392,013.46 6,067,307,661.50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83,364,234.68 3,626,339,915.61 12.6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90,240,158.91 5,011,627,355.15 -3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024,319.07 172,010,889.46 16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341,535.88 133,208,212.81 -23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739,614.62 31,345,235.59 47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3.98 增加 7.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5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5 166.6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7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3 284,567,900 0 冻结 284,567,900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66 98,850,000 0 无 0

邹春元 境内自然人 5.97 68,095,973 68,095,973 质押 68,095,973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0 66,189,600 0 无 0

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5 65,608,089 65,608,089 质押 65,608,089

廖新辉 境内自然人 4.58 52,278,129 52,278,129 质押 52,278,129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40,708,039 40,708,039 无 0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33,500,000 0 无 0

张智林 境内自然人 2.04 23,263,487 0 无 0

王俊元 境外自然人 1.09 12,493,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俊元、蒋晓玲互为一致行动人。 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发展互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真爱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郑期中

变更日期 2022年 4月 26日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公司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
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4）。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2022-08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要求，现将 2022 年半年度主要
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化纤板块
1、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2年 1-6月产量 2022年 1-6月销量 2022年 1-6月销售收入

（吨） （吨） （万元）

锦纶 6长丝 74,225.64 67,694.41 144,787.91

2、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2年 1-6月平均售价 2021年 1-6月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元 /吨） （元 /吨）

锦纶 6长丝 21,388.46 20,393.46 4.88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2年 1-6月采购均 2021年 1-6月采购均价

变动比率（%）

价(元 /吨） （元 /吨）

锦纶 6切片 14,299.25 13,082.86 9.30

二、跨境电商板块
1、跨境电商分大类销售收入明细

跨境电商分大类
销售收入明细 大类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万元）
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万元） 变动比率（%）

出口跨境电商

数码类产品 28,972.46 59,510.87 -51.32

服饰类产品 4,171.95 4,301.94 -3.02

家居类产品 127,168.96 289,212.54 -56.03

合计 160,313.37 353,025.35 -54.59

进口跨境电商 其他品类产品 6,491.98 7,118.45 -8.80

物流服务 43.87 53.65 -18.23

其他收入 1,067.40 不适用

合计 167,916.62 360,197.45 -53.38

2、通拓科技出口自营网站（含移动端）营业收入情况

网站（含移动端）类别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
元） 2021年 1-6月营业收入（万元） 变动比率（%）

数码类产品 904.72 1,740.34 -48.01

服饰类产品 0.44 0.62 -29.30

家居类产品 2,864.56 3,264.90 -12.26

合计 3,769.72 5,005.86 -24.69

3、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订单量（个） 9,717,800 19,589,425

下单用户数（万户） 751 1,369

客单价 /平均订单金额（元） 185 194

GMV/商品交易总额(元） 1,799,286,334 3,798,087,170

活跃买家数量（万人） 35 54

自营平台访问量(万人次) 1,850 3,05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
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 月 30日

证券代码：688207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2-020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裁定后已经执行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执行款人民币 26,943,708.98元。
●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已对本事项涉及的应收账款债权本金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2,277,082.60 元，在收到全部应收账款债权本金后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另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到本案所涉违约金、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其他费用共计 4,172,882.98 元，本次强制执行结果
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强制执行的基本情况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申请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依法强制被执行人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E-FORD LIMITED 依福特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被执行人”）向公司支付货款、违约金和执行费用等，详情请参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北京
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公告》（编号：2022-005）。

二、强制执行裁定和执行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京 0108 执 657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扣

被执行人证券账户下的阿尔特股票（股票代码：300825.SZ）1,500,000股，以市价卖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累计收到执行款人民币 26,943,708.98 元， 其中应收账款债权本金

22,770,826.00元，违约金、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其他费用共计 4,172,882.98元。
三、本次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已对本事项涉及的应收账款债权本金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2,277,082.60元，在收到全部应收账

款债权本金后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另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本案所涉违约金、延迟履
行债务利息和其他费用共计 4,172,882.98元，本次强制执行结果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2-078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公安大数据中心泉州分中心平台

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预中标福建公安大数

据中心泉州分中心平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提示公司为“福建公安大数据中心泉州分
中心平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
书》，确定公司为本项目中标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中标情况
（一）项目名称：福建公安大数据中心泉州分中心平台项目
（二）招标人：泉州市公安局
（三）代理机构：福建立晟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五）中标金额：15388万元
（六）项目建设内容
以五个一为主轴，形成一张新公安网、一朵公安云、一个公安大数据平台、统一安全防御、统一运

营运维保障的福建公安大数据中心泉州分中心平台建设体系架构， 推进数据资源采集共享和大数据
智能化应用，推进数据流、业务流、管理流有机融合，构建泉州公安信息化新生态，深入推进智慧公安
建设，引领警务机制变革创新，助推公安工作效能全面提升。

（七）总工期：365天日历天，分三批次建设。
（八）公示网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39487#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公共安全业务领域的优势地位， 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市场拓

展产生积极作用，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项目具体条款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3388 2022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2-074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524号）核准，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 4,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81 元，募集资金总额 312,400,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46,406,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65,994,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于 2017年 5月 3
日全部到位，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已出具天健验[2017]134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6,599.4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5,977.50

利息收入净额 B2 574.58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73.50

利息收入净额 C2 1.6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6,251.0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576.1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924.58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924.58

差异 G=E-F

(二)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69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206,372 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27.62元，募集资金总额 419,999,994.64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2,059,628.63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407,940,366.01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20年 12月 8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已出具天健验
〔2020〕583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0,794.04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3,859.55

利息收入净额 B2 594.3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4,490.76

利息收入净额 C2 198.92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8,350.31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793.2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3,236.9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0,236.95

差异[注] G=E-F 23,000.00

[注] 差异系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赎回金额 3,000.00 万元、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到期 20,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2017年 4月 26 日，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358472705711 442.93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19910101040084852 9,245,308.81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19910101040084860 0.00 活期

合计 9,245,751.74

(二)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 12月 24日，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
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椒江支行 1207011129200283293 124,869.81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405245966868 102,244,675.90 活期

合计 102,369,545.71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二)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亦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归还日。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1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
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关于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同意该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亦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赎回的理财产品 3,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金额（万元） 到期收益

（万元）
是 否
赎回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45%或 3.45% 2021 年 12 月 30

日
2022 年 3 月 2
日 3,000.00 17.58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45%或 3.50% 2021 年 12 月 30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8,000.00 139.62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49%或 4.05% 2022年 3月 7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950.00 7.86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50%或 4.04% 2022年 3月 7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3,050.00 3.01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50%或 3.10% 2022年 4月 8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6,000.00 15.80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50%或 3.20% 2022 年 5 月 12

日
2022 年 6 月 13
日 5,000.00 6.58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1.50%或 3.16% 2022 年 6 月 17

日
2022 年 7 月 19
日 3,000.00 否

合计 31,000.00 190.45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6,599.40 本年度 1-6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3.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251.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1-6 月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1-6 月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特色原
料药建
设项目

否 15,135.
28

15,13
5.28 15,135.28 15,703.4

7
568.19[注
1] 103.75 [注 2] 6,570.30 否 否

关键药
物中间
体建设
项目

否 4,857.9
3

4,857.
93 4,857.93 273.50 3,941.19 -916.74 81.13 [注 2] 45.35 否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6,606.1

9
6,606.
19 6,606.19 6,606.34 0.15 100.00

合计 － 26,599.
40

26,59
9.40 26,599.40 273.50 26,251.0

0 -348.40 － － 6,615.6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报告期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系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注 2]：公司特色原料药建设项目、关键药物中间体建设项包含多个工程项目，其中仅部分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附表 2：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0,794.04 本年度 1-6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90.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350.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1-6月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
1-6
月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特色原
料药及
关键医
药中间
体生产
基地建
设项目

否 40,794.
04

40,79
4.04 40,794.04 4,490.76 8,350.31 -32,443.73 20.47 [注] [注] 否 否

合计 － 40,794.
04

40,79
4.04 40,794.04 4,490.76 8,350.31 -32,443.7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奥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
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亦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 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尚
未到归还日。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1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到期银
行理财产品 3,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上述项目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代码：603229 公司简称：奥翔药业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奥翔药业 6032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应晓晨 王团团

电话 0576-85589367 0576-85589367

办公地址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东海第
四大道 5号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东海第
四大道 5号

电子信箱 board@ausunpharm.com board@ausunphar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27,041,294.48 1,839,455,404.79 1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8,688,946.07 1,254,815,107.75 7.4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81,360,543.87 285,650,299.27 3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023,476.54 82,685,451.36 4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7,259,671.95 81,447,798.84 4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85,282.43 158,537,060.15 -8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8 7.08 增加 2.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1 4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1 47.6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95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郑志国 境内自然人 57.38 230,601,591 0 无 0

嘉兴奥翔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 10,499,328 0 无 0

刘兵 境内自然人 1.31 5,249,664 0 无 0

嘉兴众翔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5,249,664 0 无 0

LAV� Bridge （Hong� Kong）Co.,�
Limited 境外法人 1.22 4,905,477 0 无 0

王勉 境内自然人 0.75 3,018,112 0 无 0

陈君 境内自然人 0.75 3,000,000 0 无 0

张华东 境内自然人 0.65 2,624,83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7 1,467,054 0 无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29 1,164,19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郑仕兰是公司股东奥翔投资、众翔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分
别持有奥翔投资、众翔投资 60.6927%、69.4737%的出资比例，郑月
娥持有奥翔投资 1.1948%的出资比例，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志国与
郑仕兰、郑月娥为兄妹关系。 曾春元持有奥翔投资 2.9869%的出
资比例，曾春元与郑月娥是夫妻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2-072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在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 5 号公司 301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志国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报告》和《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74）。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2-073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在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 5 号公司 301 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已于 2022年 8月 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
际参加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海燕女士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2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
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报告》和《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奥翔药业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7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0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国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以决议的形式对 2022年半年度报告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反映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 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61）。
（三）《关于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员工购房借款是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员工福利体系，更有效地吸引和激励核心人才，建设稳固
的人才战略体系。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相关激励计划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公司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调整。

监事胡永忠因其近亲属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
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
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同时，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以 2022 年 9 月 2 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预留
授予条件的 51名激励对象授予 118.30万份权益；其中，授予股票期权 39.4333 万份，授予限制性股票
78.8667万股。

监事胡永忠因其近亲属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童建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六号———定期报告》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 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61）。
（三） 审议通过《关于优化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管理，优化管理流程并提高公司运营效率，积极构建适应公司发展战略

要求的管理体系，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对原有组织架构进行优化和
调整，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优化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优化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四）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的战

略部署要求，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向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捐赠 250万元，助力乡村振兴及基础设施建设。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规范信息披露行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要求，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六）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报备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及保密工作，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
上市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报备制度》进行相应
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报备制度》。
（七）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有效沟通，促进公司完善治理，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

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
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八）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进行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九）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行为，保证公司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十）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员工薪酬福利体系， 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 公司制定了《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

度》，拟使用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为员工购房提供借款，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未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续员工购房借款申请。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
结合公司 2021年年度现金分红事项，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
部分价格的调整属于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事项的范围，无需再次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董事徐水土先生、应振洲先生、余锋先生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2 年 9 月 2 日为预留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51名激励对象授予 39.4333 万份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 78.8667 万股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

董事徐水土先生、应振洲先生、余锋先生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